
贯彻执行《会计法》

会计 法讲座

  第四讲  单位领 导人对会计工 作

的领 导责 任

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做好会计工

作，需要会计人员尽心尽职，付出辛勤的劳动。但会计

工作不是孤立进行的，要与单位内部、外部的方方面面

发生联系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要做到并做好这些工

作，仅靠会计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单位其

他职工尤其是单位领导人的重视、支持。单位领导人是

单位的最高管理者，必须对本单位的一切经营管理和

业务活动负有责任，当然也必须对会计工作负有领导

责任。因此，《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领导人领导会

计机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本法，保证会计资料

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

犯”。这既是对单位领导人对会计工作领导责任的规

定，也是对单位领导人在会计工作方面履行领导职责

和行使权力的法律约束。单位领导人对会计工作的领

导责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领导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会计法》。《会

计法》是会计工作的基本规范。单位领导人领导会计工

作，首先必须抓住本单位经济活动严格按照《会计法》

的规定办事这一基本环节。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单位领

导人认为执行《会计法》仅仅是会计人员的事情，对执

行《会计法》情况不关心、不过问，甚至作出违反《会计

法》规定的决定要求会计人员执行，严重影响会计工作

的依法进行。针对这些问题，《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

领导人有责任领导本单位的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执行

《会计法》。要做到这一点，要求单位领导人首先必须带

头执法。这是法律得以实施，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的重要保证。单位领导人对自己主管或经办的经济业

务，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支持和配合会计人员办理

会计手续，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干扰会 计人员依法进行

的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工作。其次，单位领导人要领导

会计人员依法做好会计工作，保证本单位的会计工作

依法进行。一方面，单位领导人要关心、支持会计人员

的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尤其对会

计人员在实行会计监督中遇到的违法财务收支而又难

于制止和纠正的问题、单位领导人应坚决支持，为会计

人员撑腰；另一方面，单位领导人要善于听取会计人员

的意见，尤其对会计人员持有不同意见、需要单位领导

人决定办理与否的财务收支，更要充分听取会计人员

的意见。会计人员熟悉财经法规政策，对各种问题的政

策界限比较清楚，多听取他们的意 见，可以使单位领导

人避免决策失误和因此而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单位

领导人与会计人员在执行《会计法》问题上，是一个相

互负责、相互督促的关系，单位领导人要对法律负责，

对本单位会计工作的合法性负责；会计人员要对单位

领导人负责，协助单位领导人保证 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使单位领导人不致因为不懂法、不支持会计工作而触

犯法律。第三，单位领导人要加强会计法制教育，督促

单位其他职工认真执行《会计法》。与会计事务有关的

不仅仅是单位领导人、会计人员，还包括单位的其他职

工。可以说，在一个单位内，几 乎所有人员都要直接或

间接地与会计工作发生关系，这些人员也应当依法办

事，支持配合会计人员及时、准确地办理好会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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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将会影响会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单位领导

人要在单位内部加强会计法制教育，督促所有职工认

真执行《会计法》。

（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会计资

料的合法、真实、准确、完整，是会计工作的基本要求，

是《会计法》各项规定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为单位经营

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投资人、债权人等提供准确、

可靠的会计信息的重要保证。要保证会计资料的合法、

真实、准确、完整，除了会计人员严格把关外，很重要一

点，就是单位领导人要督促会计人员严格依法进行会

计核算和实行会计监督，支持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同时，要认真履行《会计法》赋予的职责，如对会计人员

提出的违法收支的书面报告要认真处理，严格审核会

计报表等。目前会计工作中较普遍存在的会计资料失

真问题，有些是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高造成的技术上

的差错，但更多地是单位领导人从本单位利益考虑而

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对会计资料进行篡改或对一

些经济业务进行“变通”处理的结果。针对这一问题，

《会计法》突出强调了单位领导人对保证会计资料合

法、真实、准确、完整的责任，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较

普遍存在的会计资料失真问题。如果一个单位出现会

计资料失真问题，除了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

任外，还要追究单位领导人的法律责任。

（三）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会计人员进行

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任何人

都不应侵犯会计人员的职权和合法权益。但是，在实际

工作中，由于会计人员肩负处理各种不同利益关系的

重要任务，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一些单位领导

人往往从本单位或者个人利益出发，阻挠、干扰会计人

员依法履行职权，不仅影响会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也影

响《会计法》的顺利实施，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会计法》明确规定，单位领导人

要“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犯”，这是法律赋予单

位领导人的重要责任，单位领导人如果对侵犯会计人

员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不能提供可靠保证，不仅是一

种工作上的过失，而且是一种玩忽职守行为，要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单位领导人要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

权，必须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要以身作则，带头支

持、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不能以行政手段干预

会计人员职权范围内的工作；二是要采取措施保证本

单位的所有工作人员支持会计人员履行职权，对出现

的侵犯会计人员职权行为要严肃处理；三是要对认真

执法、忠于职守、做出显著成绩的会计人员依法进行表

彰奖励，扶正压邪，教育更多的人认真执行《会计法》。

法规介绍

财政部《关于大力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意见》

本刊讯：为了加强对会计电算化工作的管理，推进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财政部 5 月 4 日以（94）财会字第

15号文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意见》。《意见》全文如下：

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实现会计电算化，是会计工作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改

革的重要内容。在各级财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广大会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有了一定

的发展，对推动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管理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比，我

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仍不相适应。大力发展会计电算化事业，是深化会计改革，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水平的迫切要

求。现对发展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制定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我国会计电算化事业的发展。总的目标是，到 2000 年，力争达到有 40%
—60%的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和县级以上国家机关在帐务处理、应收应付款核算、固定资产核算、材料核算、销售

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会计报表生成与汇总等基本会计核算业务方面实现会计电算化；其他单位的会计电算

化开展面应达到 10% —30%。到 2010 年，力争使 80%以上的基层单位基本实现会计电算化，从根本上扭转基层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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